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兼任教師以學位送審教師資格申請表
	[bookmark: _Hlk210134602]兼課單位
	
	姓名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最高學歷
	校名
	
	系所名稱
	
	□碩士
□博士

	碩/博士論文
名稱
	

	送審等級
	□講師    □助理教授
	送審類型
	□學位文憑 

	當學期
任教科目
	 授課名稱                   
  ____學分/ ____時數
	在本校歷年聘任時間起訖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通訊電話
	公司：（  ）                    住宅：（  ）                       
行動電話：

	應備資料
	1.最高學歷畢業證書(若為境外學歷者，須經駐外單位查驗證，並檢附境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及境外求學期間入出國紀錄)。
2.本校歷年聘書影本。
3.本校歷年授課課表影本。
4.最高學歷畢業論文6份。(外審用)
5.著作目錄一覽表(除碩(博士)論文外，若有其他著作者，請加附本表)。

	系教評會
	___年__月__日__學年度第__學期第___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



	院教評會
	外審是否通過:
□是(請附外審成績)     □否

___年__月__日__學年度第__學期第___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教務處
	審查當學期是否已授課滿1學分
□是       □否
	人事室
	是否符合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9條規定
□是  □否



	校教評會
審查情形
	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學年度第____學期第____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校教評會
召集人簽註
	
	校長批示
	


備註：
一、本申請表應經系、院教評會(含外審)通過，並加會教務處後，送人事室提送校教評會審議，審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始得辦理請證作業。
二、兼任教師申請資格如下：
[bookmark: _GoBack]    (一)服務本校須滿2學年或4學期，續聘當學期實際授課至少達1學分，方得送審教師資格。
    (二)本校自98學年度起不再辦理兼任教師升等送審，以辦理學位送審為原則。
